
國家衛生研究院智慧財產管理要點

管理單位：技轉及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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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有效管理及運用國家衛生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之研
究發展成果，促進我國醫藥衛生相關產業之發展，提昇
國際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有關本院研究發展成果之管理作業、智慧財產權之申請
及維護、技術移轉、授權及權益分配及有價證券處分等
相關事宜，除本院另有其他規範外，依本要點辦理，且
應符合經費補助機關之相關規定。

三、 本院依法律、本院規範或契約所取得之研究發展成果，
皆為本要點所稱之智慧財產，包括專利、商標、著作、
營業秘密、電腦軟體、專門技術及其他資料。

四、 本院智慧財產之管理執行單位為技轉及育成中心(以下簡
稱「技轉中心」)，受理本院智慧財產之揭露、申請、維
護、使用、授權、技術移轉、收益分配及其他相關事
宜。

五、 為保障本院之智慧財產，本院同仁應向技轉中心揭露其
研究發展成果。

六、 為有效管理及維護本院之智慧財產，本院同仁應遵守下
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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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發展成果有申請專利或商標之價值時，向技轉
中心提出專利及商標申請。專利及商標申請作業程
序另訂之。

(二) 有關本院之科學專門技術，應遵循本院服務合約書
及營業秘密法之規定。保護科學專門技術作業程序
另訂之。

七、 為加強本院智慧財產之開發及產業運用價值，技轉中心
得辦理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技術移轉作業程序、產學
合作研發計畫作業程序及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利益衝突
迴避處理程序另訂之。

八、 本院智慧財產之申請及運用，應通過本院智慧財產權管
理委員會之審查。本院智慧財產管理委員會作業程序另
訂之。

九、 本院智慧財產之技術移轉或授權等所衍生之收益，依本
院技術移轉作業程序、本院申請科技部技術移轉獎勵金
運用分配程序及本院智慧財產權及成果所得收入有價證
券處分作業程序辦理。

十、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十一、 附則：
(一) 國家衛生研究院智慧財產管理委員會作業程序。
(二) 國家衛生研究院保護科學專門技術作業程序。
(三) 國家衛生研究院技術移轉作業程序。
(四) 國家衛生研究院產學合作研發計畫作業程序。
(五) 國家衛生研究院商標申請作業程序。
(六) 國家衛生研究院專利管理作業程序。
(七) 國家衛生研究院申請科技部技術移轉獎勵金運用分

配程序。
(八) 國家衛生研究院智慧財產權及成果所得收入有價證

券處分作業程序。
(九) 國家衛生研究院技術移轉及產學合作利益衝突迴避

處理程序。


